漁船船員流感期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防治因應措施一覽表

	級別
	疫情狀況
	漁船船員應配合事項

	０級
	國內外均無疫情
	1、 漁船船主新僱大陸船員及參加國外基地作業或漁業合作之漁船（以下簡稱遠洋漁船）所僱大陸船員隨漁船進入境內水域後，比照中港澳入境人士實施體溫量測、填寫「漁船船員SARS防疫調查表」及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持續至Ｃ級）。

2、 漁船船長應依「海上漁船船員發燒病例通報流程」辦理發燒病例之通報（持續至Ｃ級）。

	Ａ級
	國外報告第一例確定病例
	1、 各縣（市）政府漁業主管機關提供進入境內水域之新僱大陸船員及隨漁船進入境內水域之遠洋漁船全體船員名冊給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2、 自SARS流行地區返港者，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
3、 漁船進港時，漁船船長應填寫「漁船船員SARS防疫調查表」。
4、 進港漁船船員一律接受體溫量測，體溫≧38℃者，應立即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並送醫診治。

	Ｂ級
	國內發生第一例確定病例
	1、 漁船出港時漁船船長應填寫「漁船船員SARS防疫調查表」。

2、 出港漁船船員一律接受體溫量測，體溫≧38℃者，應即送醫診治後在家（船）休息，倘有出港之必要時，應持有當天地區級以上醫院排除為SARS病例之證明，始得出海作業（持續至Ｃ級）。

	Ｃ級
	國內發生第一例次級傳染確定病例
	出港漁船船員體溫≧38℃者，應即送醫診治後在家（船）休息，不得出海作業。其他出海漁船船員應每日測量體溫二次。


